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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對 OECD稅收之衝擊兼談我國所受影響1 
財政部統計處 

梁冠璇專門委員 

112年 2月 10日 

壹、前言 

2020年年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爆發，不僅影響各國人

民健康與公衛體系，干擾經濟運行，產生全球生產面斷鏈之供給衝擊

(supply shock)，且隨著疫情擴大，民眾避免社交聚會、出外旅行及購物，

亦造成消費面需求下滑之需求衝擊(demand shock)，全球幾乎無一倖免。

世界衛生組織稱這場疫情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健康危機」。 

COVID-19 危機重創各國經濟，對低收入家庭及其他弱勢群體影響

更甚，進而加劇所得分配不均現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國紛

紛推出降稅，以及增加衛生、社會福利支出等措施，致政府稅收減少、

財政狀況顯著惡化。OECD之收入統計年刊(Revenue Statistic)刊載專文，

探討 COVID危機對 OECD國家稅收之衝擊、稅收與 GDP的關係、受危

機影響最大的稅目，以及與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FC)之異同。本文除摘錄其大要外，也借用同一架構，陳現此百年一遇

的全球性公衛危機對我國稅政及稅收所帶來的影響。 

貳、OECD國家之稅政應對措施與相關衝擊概況 

一、OECD各國政府施行之對策(圖 1) 

為因應 COVID-19 之衝擊，OECD 各國偏向以實施減稅或延期繳納

等稅政措施為優先，再搭配有助於減少失業及企業倒閉的支持措施

(support measure)，其適用對象大致包括個人與家庭、企業及特定行業，

就稅目而言，則集中於個人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 PIT)及社會保障

繳款(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SSC)、企業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CIT)、營業稅(value-added tax, VAT)。 

                                                 
1 本文同步刊載於財政園地，112年 1月 30日 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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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所得稅及社會保障繳款：OECD國家中以採行全部或部分延期納

稅、延長報稅期限者最多，占 54% (亦即 37國中有 20國採行)，其次

為對有扶養子女、低收入、單親等家庭提供租稅減免措施，占 41%，

再次為增加一般免稅額及扣除額，占 27%；亦有部分國家為增加財政

收入，新增最高稅率等級，占 16%。 

(二)企業所得稅：超過 7 成的 OECD 國家實施延期繳納、延期申報及彈

性的納稅計畫(包含加速辦理退稅等)，以增強企業的現金流，減輕資

金周轉壓力；對較大投資進行當期之費用化處理、加快折舊計畫、提

高新機器設備投資抵減稅額等投資租稅優惠者占 65%；放寬以前年

度盈餘可於當年度虧損扣減的年限規定者占 41%；暫時提高租金成

本可扣抵的稅額、企業捐贈認列費用額度等其他有助提高企業資金

流動性的措施者占 35%。雖有部分國家實施降低稅率(占 19%)，亦有

部分國家針對盈餘較高的企業提高稅率(占 16%)，以充裕財政。 

(三)營業稅：高達 8成 OECD國家使用延期繳稅；將近 6成的國家對醫

療設備和衛生產品(如手套、口罩、洗手液)的銷售暫時性實施零(或是

降低)稅率；約 5成國家採取延期申報；採行加快退稅占 41%。另有

部分國家針對旅遊、飯店、文化消費等特定業別降低營業稅稅率。 

綜合而言，OECD 各國採行稅政對策，以延期繳納、延緩申報、加

速退稅居多，應係藉此加速紓緩民眾與企業的財務困窘，但透過稅收收

入跨年遞延效果，可使整體政府財政的減損程度較小，或止於暫時性的

稅損。此外，則是針對高度仰賴接觸人群因而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餐飲

觀光等產業或弱勢家庭，提供直接降低稅率、稅額減免等措施，或對高

盈餘、高所得者課徵較高稅額，以調節財政收入與支出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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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7 個 OECD 國家在不同稅目措施之採行比率 

二、2020年 OECD國家不同稅目之收入變化 

普遍見諸各國的延繳或減稅措施，加上疫情制約經濟活動、降低勞

動參與等交互作用，2020年 OECD國家在稅目別收入上產生不小變化，

其中直接稅(主要是企業所得稅)所受影響高於間接稅或財產稅，以下依

OECD之稅收分類2觀察相關變化(表 1)。 

                                                 
2 依 OECD稅收分類對照我國稅目，PIT為綜所稅、土增稅，CIT為營所稅，SSC為社會安全捐，財

產稅為遺贈稅、證交稅、期交稅、地價稅、房屋稅、契稅，VAT為營業稅(含金融業營業稅)，貨物

稅為貨物稅、菸酒稅、健康福利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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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所得稅及社會保障繳款占 GDP比率各提高 0.3個百分點： 

OECD 國家中有 22 國 PIT較前一年增加，16 國 SSC 減少，平

均 PIT、SSC稅收分別年增 1.9%、年減 0.3%，即使在稅收下降的國

家中，其下降速度也比 GDP緩慢，致整體 OECD國家之 PIT及 SSC

占 GDP比率較上年各提高 0.3個百分點。 

(二)企業所得稅占 GDP比率下降 0.2個百分點，降幅最大： 

有 27個 OECD國家的 CIT較前一年萎縮，平均年減 9.8%，其

占 GDP比率亦下降 0.2個百分點，兩項降幅皆為各稅目中最大。2020

年所得稅收雖是反映前一年(疫情前)的所得狀況，但因部分國家亦有

類似我國之暫繳、扣繳制度，故仍會部分反映當年爆發疫情危機時的

經濟情勢。由於個人所得類別多元(包含利息、財產交易所得等)，以

及當企業虧損對員工薪資所得之影響存有時間落差等因素，致 2020

年企業所得稅收變動較個人所得稅來得劇烈。 

(三)財產稅(property taxes, Prop.)占 GDP比率微幅提高 0.05個百分點： 

財產稅稅收與上年持平，其變化與 GDP的相關性弱，故占 GDP

比率僅微幅增加 0.05個百分點。 

表 1 OECD 國家稅目別收入及占 GDP 比率之變動 

項目別 2020年 2009年 

稅收年增率

(%) 

占 GDP比率

升降百分點 

稅收年增率

(%) 

占 GDP比率

升降百分點 

個人所得稅(PIT) 1.9 0.3 -5.0 -0.3 

企業所得稅(CIT) -9.8 -0.2 -18.7 -0.6 

社會保障繳款(SSC) -0.3 0.3 0.8 0.3 

財產稅(Prop.) 0.1 0.05 -3.0 -0.0 

營業稅(VAT) -2.4 -0.02 -6.1 -0.2 

貨物稅(Exc.) -5.4 -0.1 1.6 0.1 

合計 -1.8 0.0 -5.3 -0.7 

名目 GDP -1.8 - -2.7 - 

資料來源：OECD Revenue Statistics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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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稅占 GDP比率小幅下降 0.02個百分點： 

在 COVID-19時期，隨 VAT稅率下調以及經濟活動受阻，有 21

國 VAT 減少，平均稅收年減 2.4%，低於 GDP 的平均降幅，致其占

GDP比率微減 0.02個百分點。 

(五)貨物稅(excises, Exc.)占 GDP比率下降 0.1個百分點： 

從受影響國家數來看，貨物稅(Exc.)受到的影響最大，有 29國下

降，平均稅收年減 5.4%，主要係封鎖及邊境管制，導致燃油貨物稅

收入下降，連帶使其占 GDP比率下降 0.1個百分點。 

三、COVID-19與全球金融危機(GFC)對 OECD國家衝擊之比較 

(一)對 GDP影響之差異： 

COVID-19 短期內所造成的衰退，相較 GFC 來得嚴重，但預計

中期損失相對較低。2020年 OECD之 GDP年減 4.6%，甚於 2009年

之-3.4%。COVID-19事件後，對 2024年全球產出預測因此調降約 3% 

(可視為 COVID-19之淨影響程度)，而 GFC後的調降幅度則接近 10%，

主因金融和銀行業為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與其他經濟部門關係密

切。COVID-19 的衝擊在 2020 年下半年已縮小，且已開發及發展中

國家(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的全球製造業都出現 V型復

甦，但 GFC期間並未出現此現象。 

(二)對國家及部門影響之差異： 

GFC 是自金融和銀行業開始蔓延，已開發國家首當其衝，而多

數發展中國家所受影響較小且復甦較快。COVID-19時期，新興市場

及發展中經濟體遭受更多損失，部分是因財政能力不足，無法提供足

夠的財政政策，且受影響較大的旅遊及飯店等接觸密集型服務產業，

多為其主要經濟支柱之一。再者，COVID-19影響人口層面極為廣泛，

高度暴露於危機之下者尤以貧困及弱勢群體、小型企業及自營作業

者為最，各國政府所需提供的財政支持比以往的危機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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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稅收及其占 GDP比率影響之差異： 

GFC 與 COVID-19 危機對稅收變化之差異，源自於兩次危機性

質的差異，包括 COVID-19 衝擊是更短、更急遽且更強烈的部門特

性，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相對嚴重。關鍵差異之一在於所得稅。2020

年失業及工時減少集中於低收入者，而因所得累進稅制性質，收入較

低者其稅款繳納原本就較低，致個人所得稅在 GFC時下降，但 2020

年增加；此外，大多數國家在 2020年第 2季才感受到 COVID危機，

但 GFC 危機對經濟影響早在 2008 年第 4 季即已開始，故企業所得

稅受 GFC危機影響更為顯著。 

整體而言，2020年企業所得稅及營業稅的下降幅度小於 2009年，

以及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增加，致 2020年 OECD整體稅收下降 1.8%

不到 2009年(-5.3%)的一半。 

在稅收占 GDP 比率方面，2020 年有四分之三的 OECD 國家之

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率上升，而 2009 年則相反。貨物稅(Exc.)在

2020年大多數國家下降，而 2009年普遍增加。營業稅在 2009年大

多數國家下降，但 2020年平均沒有變化。企業所得稅及社會保障繳

款在兩次危機中經歷相似的變化，前者下降，後者上升。 

參、我國所受之影響 

COVID-19在我國大致可分成 3波高點(圖 2)，第 1波在 2020年 1月

15日我國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列為第 5類法定傳染病，政府於同

年 7月發行振興三倍券，第 2波是 2021年 5月 19日全國第三級疫情警

戒，於同年 10月發行振興五倍券，第 3波是 2022年 5-6月每日確診人

數增多，但由於疫苗接種率已高，致對經濟衝擊較小。本文為避免前波

疫情干擾分析結果，故以 2020年為 COVID-19對我衝擊之分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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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國受 COVID-19 影響之期程 

一、我國施行之稅務相關措施 

政府自 2020年初疫情爆發以來，陸續推出多項刺激經濟、資金紓困

以及防疫物資管制等政策，而為協助受影響致營收減少或居家隔離者度

過難關，亦推出不少稅務措施(表 2)： 

表 2 2020 年以來我國採行之主要稅務措施 

發布日期 相關措施 影響稅目 

2020.3.17 營利事業當年度如為虧損，可依規定於以後 10年內
扣除，減少相關年度應納稅額 

營所稅 

2020.3.17 飯店旅館停業樓層改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 

2020.3.17 車輛停止使用期間免徵牌照稅 牌照稅 

2020.3.17 查定課徵娛樂業可按比例核減查定稅額 娛樂稅 

2020.4.1 防疫補償金免課所得稅 綜所稅 

2020.4.27 政府發放津貼、補貼等免納所得稅 營所稅、綜所稅 

2020.7.30 符合一定條件者，免辦理 109年度營所稅暫繳 營所稅 

2021.5.25 政府強制關閉之場所，核減停業期間房屋稅、停徵
牌照稅及查定課徵娛樂稅 

房屋稅、牌照稅、
娛樂稅 

2021.5.27 小規模營業人調減銷售額及營業稅額 營業稅 

2021.6.25 營業人申請退還溢付稅額 營業稅 

2021.6.29 延分期繳稅措施，延期最長 1年、分期最長 3年 各稅目 

2021.8.1 雇主支付員工防疫隔離假或照顧假等，薪資費用加
倍減除 

營所稅 

2021.8.6 符合一定條件者，免辦理 110年度營所稅暫繳 營所稅 

2022.1.20 擴大書審純益率調減 營所稅 

2022.1.25 執行業務者、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
調增 110年度適用之費用率 

營所稅 

2022.4.28 防疫用品稅捐徵免規定 關稅、營所稅、 

營業稅、菸酒稅 

2022.8.10 符合一定條件者，免辦理 111年度營所稅暫繳 營所稅 

2022.8.11 因疫情，出境逾 2年戶籍遭遷出，地價稅得申請續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 

2022.12.29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第 3批退稅提前核退 綜所稅 

資料來源：財政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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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我國不同稅目之稅收變化 

在經濟表現方面，疫情初期由於國內防疫得宜、遠距商機興起帶動

出口，並發行消費券以振興經濟，故 2020年我國 GDP得以維持正成長

3.39% (衝擊最劇的第 2 季仍有 0.62%)，迥異於 2009 年 GFC 時期下降

1.61%，為民國 41年有統計以來最大衰退幅度，此為我國有別於 OECD

國家(2020 年-4.6%、2009 年-3.4%)之處。經濟正向成長固然可以挹注稅

收，但因採行部分減稅及延分期繳稅措施影響，致 2020年不同稅目之實

徵狀況歧異甚大，並遞延反映至 2021年(表 3)。 

(一)營所稅：由於受疫情影響之營利事業可申請延/分期繳納或免辦暫繳，

致 2020年減 26.4% (近 18年最劇)，為各稅目降幅最大；隔年則因暫

繳稅款回補入帳，且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自谷底大幅回升 47.1%。 

(二)綜所稅：2020年、2021年因結算申報、股利、薪資所得扣繳增加，

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額成長，分別年增 0.7%、5.1%。 

(三)貨物稅：因車用晶片及零件短缺，致汽車生產量縮，影響車輛類貨物

稅收，加上延分期繳納措施，2020 年減 3.8% (2009 年以來最深)；

2021 年油氣類貨物稅收雖國內三級警戒外出旅遊需求減低，惟國產

車出廠量揚升增加車輛類稅額，加以上年基期偏低，年增 5.8%。 

(四)證交稅：2020 年因低利率環境、疫情期間遠距需求及海運塞港、缺

櫃，帶動半導體、航運等類股交易熱絡，證交稅創歷史新高，且大增

65.2%；2021年稅額續創高點，再增 82.8%。 

(五)酒稅：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酒稅所受影響並不明顯；隨 2021年 5

月下旬國內疫情警戒，社交聚餐活動管制，酒稅稅額遂自 6月起連續

10個月負成長，全年減 7.0%。 

(六)營業稅：2020年因退稅減少及國內製造業產銷活動穩定，年增 3.9%。

2021 年雖因餐飲、觀光娛樂、陸上運輸等產業受創而減少營收，但

製造業、海(貨)運等產業生產良好，故整體營業稅仍增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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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娛樂稅：由於 KTV、電影等國內休閒消費受疫情直接衝擊，加上多

數縣市推出減徵措施，致2020年有10個月的稅額衰退，整年減9.1%；

2021 年更因防疫措施致娛樂場所禁止開放，6 月娛樂稅額大幅減 4

成，7月僅 8百萬元(減 93.9%)，全年年減 32.3%，為民國 63年有統

計資料以來最大減幅。 

併計後，2020 年總稅收年減 2.9%，為 2009 年後時隔 11 年再陷低

潮，2021年自低點揚升 19.8%，外加社會保障繳款(SSC)後，兩年變動率

各為-1.7%、15.8%。 

表 3 我國主要稅目之變動率 

單位：% 

項目 總稅收 

(含 SSC) 

 關稅 營所稅 綜所稅 

不含 SSC 

2009年 -7.7 -13.1 -14.4 -24.9 -21.3 

2010年 6.4 6.0 30.0 -14.5 -0.7 

2019年 3.1 3.5 2.5 14.1 -1.6 

2020年 -1.7 -2.9 -1.3 -26.4 0.7 

2021年 15.8 19.8 9.8 47.1 5.1 

‘19~’21年 

示意圖 
    

 

項目 貨物稅 證交稅 酒稅 營業稅 娛樂稅 

2009年 1.0 16.9 -7.0 -10.3 -4.5 

2010年 17.9 -1.3 0.1 18.1 -1.2 

2019年 -1.8 -9.9 -0.9 1.3 5.6 

2020年 -3.8 65.2 0.4 3.9 -9.1 

2021年 5.8 82.8 -7.0 14.2 -32.3 

‘19~’21年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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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VID-19與全球金融危機(GFC)對我國衝擊之比較 

(一)整體稅收在 GFC受創較劇，與 OECD國家相似： 

在 GFC 時期，企業營運獲利及個人所得收入自前(2008)年下半

年即開始受到衝擊，綜所稅復因調整課稅級距及扣除額影響，2009年

連同營所稅減幅皆逾 2成，而第 3大稅的營業稅因金融業受創甚深，

亦減 10.3%，遂拖累整體稅收(含 SSC)減少 7.7%，遠大於 COVID-19

時期的-1.7%，與 OECD國家之受創態樣相仿。 

(二)對稅收占 GDP比率影響互有差異： 

兩個時期的整體稅收(含 SSC)占GDP比率皆年減 1.2個百分點，

但內涵並不相同，GFC時期，名目 GDP與總稅收均減，但後者降幅

更深，2020年 COVID-19時期，稅收雖減少，但名目 GDP上升。主

要稅目中，營所稅、綜所稅、營業稅等占 GDP比率皆下降，證交稅

上升，2020年貨物稅占 GDP比率呈下降，2009年則呈上升；兩次危

機對我稅目占 GDP 比率所造成的影響，與 OECD 國家有所不同(表

4)。 

表 4 我國主要稅目占名目 GDP 比率之變化 

單位：百分點 

項目 名目 GDP

年增率 

總稅收 

(含 SSC) 

年增率 

占 GDP比率之升降 

總稅收 

(含 SSC) 

總稅收 

(不含 SSC) 

關稅 

2009年 -1.5 -7.7 -1.2 -1.6 -0.08 

2020年 5.3 -1.7 -1.3 -1.0 -0.04 

2021年 9.2 15.8 1.1 1.2 0.00 

項目 占 GDP比率之升降 

營所稅 綜所稅 貨物稅 證交稅 營業稅 

2009年 -0.8 -0.6 0.02 0.1 -0.19 

2020年 -1.0 -0.1 -0.08 0.3 -0.03 

2021年 0.8 -0.1 -0.03 0.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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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百年大疫 COVID-19 對各國帶來健康、經濟等危機，在在考驗政府

及產業的應變能力，各國政府在財政面祭出多項暫時性地延繳或減稅措

施，雖對當時的稅課收入造成直接性衝擊，但尚不致造成永續性的稅損，

且隨延繳稅額入帳，後續年度稅收反而有較大幅回升(OECD 國家 2021

年含社會保障繳款 SSC之總稅收+13.4%)，我國亦然，2020年總稅收(不

含 SSC)年減 2.9%(含 SSC -1.7%)，但隔年隨主要稅目遞延款入庫，以及

各項振興經濟方案發酵之挹注，總稅收隨即大幅翻升 19.8% (含 SSC 

+15.8%)。 

整體而言，不論 OECD 國家或我國 2020 年 COVID-19 時期稅收受

創程度均不若 GFC時期之嚴重，然正如國際組織所警示，此次疫情對弱

勢家庭及仰賴與人群接觸的餐飲、觀光等較低階民生產業衝擊較大，加

上遠距經濟模式興起，對上述族群、乃至於一國所得分配的負面影響恐

比想像中深遠，未來如何平緩所得差距，落實包容性成長，可能是各國

政府須面臨的新課題。 

 


